石油工程学院2007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复试程序及办法

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的通知”（中石大东发[2007]26号）、校研究生院“关于做好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研院发[2007]02号）以及学校有关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安排，制定石油工程学院2007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程序及办法如下。
1、 复试资格的认定
1、 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通过国家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分数线。

2、 根据学校2007年下达给石油工程学院各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流体力学、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的招生指标，按招生人数与复试人数的比例为1：1.2划分复试分数线。
2、 复试程序及内容
1、复试程序：
复试程序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外语听力、专业课笔试及综合面试（含口语测试）。

2、各复试环节内容：
（1）外语听力由学校统一组织，时间及地点见学校及学院通知。
（2）专业课笔试
考生在复试之前必须亲自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生持学生证）、准考证等）到石油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选择并确认专业课笔试课程、填报报考导师（办理时间为2007年4月13日上午8：00－11：30，下午2：00－4：00）。笔试课程一经确认，不得更改。凡不办理笔试确认手续者，不准进入考场参加笔试。
油气井工程复试笔试专业课：专业综合（钻井工程、油田化学（含钻井液）任选一门）、石油工程概论（仅限非石油工程专业考生任选），以上两者任选其一。

油气田开发工程复试笔试专业课：专业综合（开发综合（含采油工程、油藏工程）、油田化学任选一门）、石油工程概论（仅限非石油工程专业考生任选），以上两者任选其一。

流体力学专业复试笔试专业课：力学综合。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复试笔试专业课：海洋石油工程
所有专业课笔试课程均采用闭卷考试。笔试成绩按100分制打分。

（3）综合面试

主要考查考生的外语口语能力及综合素质。评委按各项100分制打分。
3、 复试成绩计算标准
复试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50％＋外语听力成绩×20％＋综合面试成绩×30％。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 录取办法
1、 各专业按照考生总成绩（总成绩=初试成绩（÷5）×70%+复试成绩×30%）综合排序后，提供给各招生学科作为重要录取依据，由各学科根据招生导师意见，提出拟录取名单。
2、 复试成绩不及格（60分以下）或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 各专业招生指标

1、 2007年学校下达石油工程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限额为180人（含本硕连读及推免生61人）。

2、 根据各专业上线人数，导师对研究生的需求情况等因素，确定2007年石油工程学院各专业的硕士招生限额为：油气井工程专业65人（含推免生22人）、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104人（含推免生35人）、流体力学专业3人、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8人（含推免生4人）。

6、 各专业过线人数

目前石油工程学院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人数共计258人（含推免生61人）。其中：油气井工程专业60人、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190人、流体力学专业0人、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7人。
7、 关于专业调剂

1、 根据学校规定的按1:1.2划分复试线的指导性原则。因油气井工程专业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人数，第一志愿报考油气井工程专业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所有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所报考专业的复试。

2、 由于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的人数超过按1:1.2划分复试线指导性原则所规定的人数，第一志愿报考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的考生可以自愿申请调剂到石油工程学院内的油气井工程专业、流体力学专业或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参加复试，或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申请调剂到校内外相关专业参加复试。另外，考虑到石油工程的专业特点以及近几年硕士生导师的需求意见，本科专业为石油工程专业的考生总分在复式线以下初试线以上的，可以增补参加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或油气井工程专业的复试。但最后录取仍按照总成绩排队。
3、 申请调剂的考生须填写学校统一格式的专业调剂申请表，并注明欲报考的导师，按规定时限提交到石油工程学院教学办。
4、 油气井工程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16人，流体力学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5人，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接受申请调剂复试人员3人。各专业根据最后申请调剂人数按初试总成绩排序确定批准复试人员名单。另外，各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调剂。
5、 申请调剂截止时间为2007年4月9日上午11：30时。
6、 各专业录取时，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调剂考生单独排序。
石油工程学院

2007年4月6日

